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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 孙鸣民

父母偏心

从小溺爱妹妹

如果不是独生子女， 那么父母

在几个儿女之间， 难免会有一架无

形的天平。 父母偏向谁， 谁这边的

爱分量就会重一些。

这样的偏心， 不仅是父母 “爱

的失衡”， 而且随着时间流逝， 还

容易引发很多家庭矛盾。

对于这点， 孙菲菲可以说是深

有体会， 毕竟这样的事情就真真切

切地发生在自己家中。

作为两个女儿中的姐姐， 孙菲

菲从小就意识到， 父母的偏心与疼

爱从来都不属于她， 而是妹妹孙瑶

瑶独享的。

特别是父亲， 更是对妹妹孙瑶

瑶到了溺爱的程度。 虽然孙菲菲无

论是学习也好， 性格也罢， 都没让

父母操过心， 反倒是妹妹孙瑶瑶不

仅成绩不好 ， 还隔三岔五在外惹

事， 不得不让家长出面善后， 可即

便如此， 妹妹孙瑶瑶也并未因此失

去父母赋予的特权。

生意失败

遭人上门逼债

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 姐

妹俩一天天地长大， 步入社会开始

了人生新的阶段。

姐姐孙菲菲一如既往， 凭借自

己的能力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并且很快结识了心仪的对象结了

婚。

只是情路坎坷， 孙菲菲的第一

次婚姻并不幸福， 最终以离婚收了

场， 离婚后的孙菲菲只得搬回家住

了几年， 直到第二次结婚， 她才又

从家里搬了出去。

而妹妹找工作却四处碰壁， 最

后还是靠着父母托人帮忙， 才勉强

得到一份工作。

只是， 在父母长期庇佑下长大

的妹妹孙瑶瑶， 任性早已是她的常

态， 她对这份父母用人情换来的工

作并不珍惜， 没干多久就觉得这份

工作没意思、 没前途， 随后不声不

响地辞了职， 一天到晚在外跟一群

朋友瞎混。

但让姐姐孙菲菲最生气的还不

是这件事， 而是后来妹妹孙瑶瑶偷

拿父母的钱在外面学人家做生意。

孙瑶瑶一直很羡慕那些商界的

成功人士， 她觉得自己头脑活络，

只要胆大敢闯， 也一定能成就一番

事业。

哪知道， 理想很美， 现实却很

残酷。 一番折腾之后， 孙瑶瑶一分

钱没有挣到不说， 还在外面欠了一

屁股的债， 搞得家里天天有人上门

讨债。

那个时候， 母亲被妹妹孙瑶瑶

气到生病 ， 没过多久就离开了人

世。

拆迁补偿

欲给妹妹独占

母亲去世之后， 妹妹孙瑶瑶表

示继续住在老房子里难免触景生情

想起离世的母亲， 打算搬出去住。

疼爱幼女的老父亲因为不舍得孙瑶

瑶独自在外， 所以也选择了一同搬

离。

不久之后， 家里的老房子终于

盼到了征收， 可令姐姐孙菲菲万万

没想到的是， 父亲依然像以前一样

不分青红皂白地向着妹妹孙瑶瑶。

他认为孙菲菲自结婚后就不住在这

个老房子里， 所以这次的征收补偿

款也和孙菲菲没有关系。

面对父亲这样的态度， 同样作

为女儿的孙菲菲可谓是伤透了心。

因为她再清楚不过， 他们一家四口

自打父亲单位分了这套公房以来就

一直住在里面， 虽然自己结婚后曾

搬出去过， 可后来因为离婚的关系

自己还是搬回了老房子， 并且住了

好些年。 但和其他父母不同的是，

搬回老房子住的那段时间里， 父亲

对自己显露出的更多的是嫌弃， 而

不是心疼， 妹妹孙瑶瑶也时不时地

用刺耳的话来挖苦自己， 所以纵使

住的是自己从小就生活在里面的房

子， 但当时的境地却让孙菲菲觉得

自己是那么多余。 最后， 在那种尴

尬又无奈的情况下， 要强的孙菲菲

只好选择再婚后搬出老房子， 她觉

得只要自己有个家安顿下来， 不管

房子是不是自己的， 至少也比眼下

住的自在一些。

可即便因为两次婚姻， 她经历

了离婚后搬回， 再婚后又搬出的变

动， 但孙菲菲的户口自始至终都没

有动过。

因此， 除了离世的母亲， 她自

己、 妹妹孙瑶瑶以及作为承租人的

父亲三人的户口都还在这套房子

里。 而且， 虽然孙菲菲两次结婚，

但第一次结婚后住的是公婆名下的

房子， 第二次结婚住的则是丈夫婚

前的房子， 这些房子均和她没有半

点关系， 并且以孙菲菲的收入水平

更是不可能在其他地方有属于自己

的房子。

孙菲菲一想到自己在平日里对

父母百般照顾， 换来的却是父亲如

此凉薄的态度， 并使自己落得居无

定所， 情无所依的境地， 这更加让

她觉得对原本就属于自己的那份征

收补偿不能就此作罢。

为此她特地来咨询律师， 这个

征收的补偿款应该怎么分？ 自己到

底是否也应该有一份呢？

是同住人

就应获得补偿

根据相关规定， 公有居住房屋

承租人所得的货币补偿款、 产权调

换房屋归公有房屋承租人及其同住

人共有。

同住人， 是指作出房屋征收决

定时， 在被征收房屋处具有常住户

口， 并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 (特

殊情况除外)， 且本市无其他住房

或者虽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的

人， 此处的 “其他住房” 是指福利

性质房屋。

就孙菲菲一家的情况来说， 其

父亲是房屋承租人， 理应享有本次

征收补偿利益；

孙菲菲和孙瑶瑶姐妹两人户籍

在册且曾实际居住， 他处又均未享

受过福利分房， 所以她们也都符合

同住人条件， 可享有相应的征收补

偿利益。

当然， 如果诉诸法院， 法官在

征收补偿利益的分配上， 会综合考

虑房屋来源、 个人对房屋的贡献、

实际居住情况等因素， 酌情确定各

方应得的金额。

对于父亲提到的孙菲菲不住就

没有权利分割征收补偿款的问题，

根据孙菲菲两次搬离， 一次是因为

结婚， 另外一次是基于父亲施压而

草率再婚的原因， 同时对于共同居

住人最主要的标准还是需要看在册

户籍人员他处有无福利性质的房屋

以及是否居住过。

就孙菲菲的情况来说， 她不仅满

足户籍在册的条件， 而且在他处没有

福利分房， 同时又在该房屋内居住过

不止一年， 所以依法应该享有分割征

收补偿款的权利。

当然， 如果最终孙菲菲与父亲及

孙瑶瑶协商不成， 孙菲菲可以通过诉

讼的途径来解决。

除此之外， 如果孙瑶瑶真的像孙

菲菲前面提到的， 在外负有债务， 那

么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孙菲菲立即起

诉， 同时申请财产保全， 便于以后判

决的执行， 防止这些钱款中途被父亲

用于给妹妹孙瑶瑶偿还债务。

听了律师的分析指导之后， 孙菲

菲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同父亲和妹妹进

行了解释和交涉， 最终从情理法入手

全力争取 ， 妥善解决了这起家庭矛

盾。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为两个女儿中的姐姐， 孙菲菲从小就深切感受到父母对妹

妹的偏爱。 即便自己乖巧懂事， 而妹妹时不时会惹出麻烦， 父母

的态度却依旧没有改变。

这种偏心一直延续到母亲过世之后、 老宅拆迁之时。 父亲提

出， 即便孙菲菲的户口始终在老宅中， 拆迁补偿款也和她没有关

系。

但这一次， 孙菲菲决心不再顺从， 她要维护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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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偏心 拆迁补偿不给大女儿
咨询律师 情理法入手解决矛盾

《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实施细则》

第四十四条 (居住房屋征收

补偿所得的归属和安置义务)

征收居住房屋的， 被征收人

取得货币补偿款、 产权调换房屋

后， 应当负责安置房屋使用人；

公有房屋承租人所得的货币补偿

款、 产权调换房屋归公有房屋承

租人及其共同居住人共有。

第五十一条 (有关用语的含

义)

本细则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 被征收人， 是指被征

收房屋的所有权人。

(二) 公有房屋承租人， 是

指执行政府规定租金标准、 与公

有房屋产权人或者管理人建立租赁

关系的个人和单位。

(三) 共同居住人， 是指作出

房屋征收决定时， 在被征收房屋处

具有常住户口， 并实际居住生活一

年以上 (特殊情况除外 )， 且本市

无其他住房或者虽有其他住房但居

住困难的人。

(四) 房屋使用人， 是指实际

占用房屋的单位和个人。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房
屋动拆迁补偿款分割民事案件若干

问题的解答》

三 、 同住人需要符合哪些条

件？

答 ： 与 《上海市房屋租赁条

例》 相关条款规定所指的同住人概

念不同， 本解答所指的同住人， 是

指在拆迁许可证核发之日， 在被拆

迁居住房屋处有本市常住户口， 已

实际居住一年以上， 且本市无其他

住房或者虽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

的人。

他处虽有住房但居住困难的情

况， 是指在他处房屋内人均居住面

积不足法定最低标准的情况。

这里所指的他处房屋的性质，

仅限于福利性质取得的房屋， 包括

原承租的公有房屋、 计划经济下分

配的福利房、 自己部分出资的福利

房， 房款的一半以上系用单位的补

贴所购买的商品房， 公房被拆迁后

所得的安置房 (包括自己少部分出

资的产权安置房)， 以及按公房出

售政策购买的产权房等。

拆迁补偿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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